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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 

 

第第第第        /2006 號法律號法律號法律號法律（草案） 

 

2007 年財政年度預算案年財政年度預算案年財政年度預算案年財政年度預算案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二）項，制定本法

律。   

 

 

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通過及執行通過及執行通過及執行通過及執行  

 

一、通過作為本法律組成部分的二零零七財政年度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

預算，並由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起開始生效及執行。  

 

二、執行二零零七財政年度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時，適用經四月二

十四日第 6/2006 號行政法規通過的公共財政管理制度。  

 

 

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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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之預計收入之預計收入之預計收入之預計  

 

 一、預算收入的總額預計為$30,892,326,600.00（澳門幣叁佰零捌億玖

仟貳佰叁拾貳萬陸仟陸佰圓整），並於二零零七年度內按照現規範或將規範

有關徵收之法律規定進行徵收；該總額應根據現行法例，用於支付二零零七

年度內所作之開支。  

  

 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適用於二零零七年度財政預算收入項目中

所登錄各款項之法例徵收上款所指的收入。   

 

 三、依法定方式許可之收入，方得徵收；所有該等收入，不論其性質及

來源或有否特別用途，均在規定期間交予澳門特別行政區庫房，並在年終將

之載於有關年度之帳目內，但法律另有明文規定者除外。   

 

 

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一 、 二 零 零 七 財 政 年 度 之 財 政 預 算 開 支 總 額 定 為 $30,892,326,600.00 

（澳門幣叁佰零捌億玖仟貳佰叁拾貳萬陸仟陸佰圓整）。  

 

二、以二零零七財政年度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支付之開支，不足一

角之數，以一角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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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本身預算本身預算本身預算本身預算  

 

 自治 機 構 本身 預 算 透 過行 政 長 官批 示 刊 登 於《 澳 門 特別 行 政 區 公報 》

內。  

 

 

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  

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一、二零零七財政年度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係按照關於財政預算及

公共帳目之法規而編製。  

 

 二、二零零七財政年度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的執行工作之目標，

旨在貫徹二零零七年度政府施政方針及同年行政當局投資與發展開支計劃。  

 

 

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  

各項措施各項措施各項措施各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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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得採取平衡公共帳目及使司庫部獲正常補充所

需之措施，為此，得使資源配合需要。   

 

 二、如出現確實使公共帳目陷於不平衡之異常情況，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得限制、縮減甚至中止非由法律或先前已訂立之合同所定之開支，以及給

予任何機關、組織或實體之津貼。   

 

 三、具指定用途收入之相應款項，僅在進行有關徵收後，並在遵守適用

之法律規定下，方許可轉移。   

 

 四、考慮到經許可之收入之徵收進展情況，並考慮到使財政資源獲得最

佳之利用，得接受財政預算有關作抵銷的開支項目之追加或修改，以及提前

調動可動用之資源，以實現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各優先目標。   

 

 

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  

補充預算補充預算補充預算補充預算  

 

按照公共財政管理制度，自治機構須在本身預算開支和收入出現總增長

時，提交補充預算。  

 

 

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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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撥款之使用預算撥款之使用預算撥款之使用預算撥款之使用  

 

一、須每月對人員之各項目內可能出現之盈餘進行決算，並由財政局保

留該等盈餘，以便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所訂之標準使用之。  

 

二、禁止使用上述盈餘以增加其他經濟章表內項目之款項，但經濟財政

司司長在審閱財政局之建議後而許可者不在此限。  

 

三、根據適用法規之規定，上述程序亦適用於各自治機構，但第一款所

指者除外。  

 

四、為適用上述各款的規定，財政局須採取適當措施以便經常跟進公共

開支 ， 並 查核 是 否 遵 守有 關 之 現行 規 定， 但不 影 響 各 部 門 及 機 構應 負 之責

任。  

 

 

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  

十二分一之十二分一之十二分一之十二分一之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一、在二零零七年度內，應遵守十二分一之制度，但在下列情況下不受

該制度限制：  

（一）金額等於或低於$300,000.00（澳門幣叁拾萬圓整）之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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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付於確定日期到期之每月固定負擔之撥款，或支付因履行關於

工程之實施或取得財產與勞務之書面合同而引致之每月固定負擔之撥款；  

（三）應立即運用之增加款項或登錄款項之金額；  

（四）登錄於不具財政自治權的部門之運作預算內之資本撥款，以及登

錄於各自治機構之本身預算內之資本撥款；  

（五）分配予政府投資與發展開支計劃之撥款；  

（六）按上級核准之有關計劃、標準及期限，用作給予補貼之撥款；  

（七）經有關部門提出充分理由，且經濟財政司司長在聽取財政局意見

後而作出預先許可之其他撥款。  

 

二、在自治機構中，上款（七）項所指情況無須遵守十二分一制度的許

可權限屬有關監督實體。  

 

三、上款所指之特許，須在不影響司庫之正確管理及保障有關之財政平

衡下行使，而財政局得建議全部或部分中止有關特許。   

 

 

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  

開支許可的期限開支許可的期限開支許可的期限開支許可的期限  

 

一、二零零七財政年度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的開支許可最遲須於二

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作出，結算期則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五日結束，但

結算日仍視為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倘開支的支付屬迫切性或不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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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拖延時，結算可最遲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一日作出。  

 

二、涉及二零零七年作出的開支的庫房款項提取申請書及其他文件送交

財政局後，須在二零零八年一月十日前審查，絕對不能延誤。  

 

 

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  

常設基金常設基金常設基金常設基金  

 

一、關於取得財產及勞務且金額不超過澳門幣$5,000.00（澳門幣伍仟圓

整）的開支可由常設基金帳目支付，但法律有相反規定者除外。  

 

二、常設基金之剩餘差額，應最遲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存回庫

房。  

 

 

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  

款項之分配款項之分配款項之分配款項之分配  

 

一、項目組或同等實體獲分配的整體資金，須在聽取財政局意見並按經

濟及職能分類之適當項目預先分配後，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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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執行財政預算時所作之不須額外動用資源之調整，須根據為修改

財政預算而訂定之法律制度為之。  

 

 

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  

指定收入指定收入指定收入指定收入、、、、共享收入及預算轉移共享收入及預算轉移共享收入及預算轉移共享收入及預算轉移  

 

一、在二零零七財政年度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內清楚載明之預算轉

移、指定收入及共享收入，係根據公共財政管理制度之規定處理。   

 

二、上款之規定不排除在獲經濟財政司司長經聽取財政局意見後而許可

之特定情況下，可全部或部分預收將到期之轉移。   

 

三、以指定收入名義徵收之款項超出二零零七年度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

預算之最初預計時，則超出最初預計的部分被視為默示追加，並對相應之開

支項目作同等調整。  

 

四、如出現上款規定之情況，則新增之金額須每月在由財政局局長簽署

並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之聲明書內列明。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四四四四條條條條  

營業稅之豁免營業稅之豁免營業稅之豁免營業稅之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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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零零 七年 度， 不對附 於十 二月 三十 一日 第 15/77/M 法 律通過 的

《營業稅規章》表一及表二所載之營業稅稅額進行徵收。  

 

二、上款的規定不免除該《規章》第二條所包括之自然人或法人應遵守

之宣告義務，亦不妨礙因不履行該等義務而被科處罰則。  

 

三、稅務當局之有權限部門應根據《營業稅規章》第十條及第十一條以

及附於同一《規章》的行業總表表一規定，維持各類場所的評定程序。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五五五五條條條條  

印花稅之豁免印花稅之豁免印花稅之豁免印花稅之豁免  

 

一 、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度 投 保 或 續 期 的 保 險 單 ， 獲 豁 免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第

17/88/M 號法律核准之《印花稅規章》第二十四條和第二十五條及印花稅繳

稅總表第四條所指的印花稅。  

 

二、在二零零七年度進行的銀行業務，獲豁免六月二十七日第 17/88/M

號法律核准之《印花稅規章》第四十條及印花稅繳稅總表第二十九條所指的

印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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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  

旅遊稅之豁免旅遊稅之豁免旅遊稅之豁免旅遊稅之豁免  

 

一、於二零零七年度，根據四月一日第 16/96/M 號法令第六條規定屬第

一組 分 類 之同 類 場 所 之自 然 人 或法 人 所 提 供的 服 務，獲 豁 免 八 月十 九 日 第

19/96/M 號法律通過的有關《規章》所規定的旅遊稅。  

 

二、基於適用四月一日第 16/96/M 號法令第七條第一款之規定，該法令

第五條所指的第一、二及三組酒店場所的上款所指的第一組同類場所之專有

業務，亦獲豁免旅遊稅。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七七七七條條條條  

廣告及宣傳物品之費用及稅項廣告及宣傳物品之費用及稅項廣告及宣傳物品之費用及稅項廣告及宣傳物品之費用及稅項  

 

一、於二零零七年度，民政總署不徵收有關宣傳或廣告物品的張貼或放

置的牌照費。  

 

二、上款所指豁免不包括放置在格蘭披治大賽車跑道之廣告。  

 

三、第一款的規定不影響九月四日第 7/89/M 號法律之規定以及其他關

於宣傳及廣告物品之張貼的一般或特別規定的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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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按第一款規定豁免繳納牌照費的宣傳及廣告物品的張貼或放置，亦

免繳納六月二十七日第 17/88/M 號法律核准之《印花稅規章》第二十一至二

十三條以及《印花稅總表》第三條所指的印花稅。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八八八八條條條條  

職業稅稅額之扣減職業稅稅額之扣減職業稅稅額之扣減職業稅稅額之扣減  

 

一、於二零零七年度，設立職業稅稅額之扣減項目，有關扣減率訂定為

百分之二十五。  

 

二、為遵守上款規定，僱主應根據經二月二十五日第 2/78/M 號法律通

過之《職業稅規章》第三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對僱員及散工進行同一規章第

三十二條所指之就源扣繳之職業稅稅額扣減工作，並應每季將已扣除百分之

二十五之納稅主體應繳稅額交予澳門財稅廳收納處。  

 

三、上款的規定適用於二零零七年度最後一季扣除的金額，並應最遲於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五日將之交予澳門財稅廳收納處。  

 

四、根據《職業稅規章》第十條規定，納稅人應遞交 M/五格式收益申報

書；此等納稅人之職業稅稅額的扣除，由稅務當局依職權作出，因而第一款

所規定之百分之二十五的扣減率亦應在同一《規章》第四十一條所指之徵收

憑單中作適當的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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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上數款的規定不影響根據有關《規章》須作出的職業稅遞交或返

還。  

 

 

第第第第十九十九十九十九條條條條  

房屋稅稅額之扣減房屋稅稅額之扣減房屋稅稅額之扣減房屋稅稅額之扣減  

 

於二零零七年度，設立房屋稅稅額扣減項目，有關扣減額訂定為$500.00

（澳門幣伍佰圓整），該扣減額係由稅務當局依職權作出，並應在八月十二

日第 19/78/M 號法律通過的《房屋稅規章》第九十二條所指的徵收憑單內作

出扣減。  

 

 

第第第第二十二十二十二十條條條條  

稅額扣減之期限稅額扣減之期限稅額扣減之期限稅額扣減之期限  

 

在不妨礙本法律之每年期限制度的情況下，本法律所設立的稅額扣減在

結算權失效期滿前適用，該期限根據所適用的規章且自稅務優惠所涉及之年

或年度起計算。  

 

 

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一一一一條條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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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及租金之徵收以及退回之最低值地租及租金之徵收以及退回之最低值地租及租金之徵收以及退回之最低值地租及租金之徵收以及退回之最低值  

 

於二零零 七年度 ，應 歸澳門特 別行政 區所 有之低於 $100.00（ 澳門幣

壹佰圓整）之地租及租金之年金額不予以徵收，亦不退回總額低於此數之金

額。  

 

於二零零六年  月           日通過。  

 

 

 

 

立法會主席_____________________ 

曹其真  

 

 

於二零零六年  月                   日簽署。  

 

 

命令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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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長官_____________________ 

何厚鏵  


